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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陳煜翔

電話：03-3322101~7418

電子信箱：1007682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9005841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桃園市國小金融基礎教育實施計畫(公告版)1份 (10900584191_Attach01.

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09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金融基礎教育融入

教學精進推廣計畫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09年5月

2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59578A號函暨同年6月19日臺教

國署國字第109006988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研習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國小教師。

(二)研習日期：109年9月1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下午

4時10分；另3場研習辦理時間另行通知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本市溪海國小(桃園市大園區溪海里和平西路

一段420號)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每場次開辦前1日止，請逕至本市教

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登錄報名，開課單位為溪海國小，

並依參加對象及報名順序先後決定錄取名單，額滿為

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09000418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7/13 11:5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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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另包含金融基礎教育行動方案成果徵選簡述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國小教師（含代理、代課教師但不含實

習教師）可採教學團隊協同合作方式進行(其中至少一人

須為正式合格教師)。

(二)徵選期限：即日起至109年10月28日前將參賽作品寄

（送）至溪海國小(33751桃園市大園區和平西路一段420

號)總務處呂主任收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將不列入審

查。

四、本案參與人員同意於課務自理及不支代課鐘點費原則下核

予公(差)假登記；教師研習部分覈實核發研習時數。

五、本案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

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

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等規定，參加旨

揭行動方案徵選獲特優之團隊教師每人嘉獎各1次，優等及

佳作每人獎狀各1張；活動結束後，請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

教職員敘獎，倘涉及校長、人事人員敘獎請以獎懲建議函

（及WebHR）報送本局人事室，會計人員敘獎以獎懲建議函

報送本局會計室，待本府主計處召開主計人員考績會議

時，一併提出研議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

98


